
 

1 

檔號：EDB(SDCT)1/P-105/PRI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教育局通告第 1/2025 號 
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 

 
[注意：本通告應交— 

(a) 各資助小學（不包括特殊學校）辦學團體、校監和校長—備辦， 
(b) 各官立小學、直接資助小學、特殊學校校長及各組主管—備考。] 

 

摘要 
 
   本通告旨在向各資助小學及其辦學團體公布適用於小學規劃未來路向

的優化方案。此通告取代 2024 年 3 月 1 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7/2024 號。

辦學團體及學校在閱讀本通告時，亦應同時閱讀其他仍適用的相關教育局通

函、信函或指引。 
 
背景 
 
2. 教育局在規劃公營學位和學校的發展時，是以學生利益為首要考慮，

確保本港教育體系得以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由於學齡人口下降的情況是結構

性而非過渡性，未來學位需求會相應減少。教育局一直密切留意學生人口變

化，動態評估學位供求情況，持續檢視與班級結構相關的安排及支援措施，

並以「軟著陸」為目標，與辦學團體保持緊密溝通，支援業界及早規劃，採

取適當措施和策略整合資源，回應學位供求變化，同時提升教育質素。 
 
3. 學校是培育學生全人發展的地方，必須維持合宜的整體學生人數和班

級數目，才可爲學生提供合適的教學環境，培養學生與別人相處、互相尊重

的價值觀，配合他們多元化學習和全人發展需要，並且確保教育效能和善用

寶貴的公共資源。 
 
4. 辦學團體和學校必須因時制宜，因應香港整體的情況、區情和校情及

早準備，並細閱本通告內的各項安排及措施，以盡早籌劃及訂定最適合學校

長遠發展的方向，保障學生的學習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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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資助小一班級安排 
 
5. 每所學校可開辦的小一班級數目，主要是根據家長選校意願及學校課

室數目等因素而定。教育局會根據學校在小一入學統籌辦法（小一派位）下

獲派學生人數，即包括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校已取錄的學生人數，以及透過

電腦分析家長在統一派位階段的選校意願後推算學校可獲派的學生人數 1，

作為決定各學校開辦小一班數的依據。 
 
6. 按照現行準則： 

（i） 如公營學校在小一派位下獲派的學生總人數達到 16 人或以上，可獲

資助開辦小一班級； 

（ii） 如獲派的學生總人數少於 16 人，而同一學校網內其他參加小一派位

的學校仍有學位餘額，除非有特殊考慮因素，否則該校原則上不會獲

資助開辦小一班級； 

（iii） 如獲派的學生總人數少於 16 人，而同一學校網未能提供足夠的學額

以應付需求，則本局仍有可能考慮資助該校開辦小一班。 
 
7. 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學校，除非獲教育局特別

批准，否則不能參與未來的小一派位。一般來說，對於未能參與小一派位的

學校，教育局會於學校未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首個學年（下稱為「N 學

年」）之後的第三個學年（即「N+3 學年」）起，停止向學校發放資助 2，

而該資助小學亦將停辦。屆時尚未完成小學課程的學生，會由教育局為他們

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轉往其他公營學校繼續學業。 
 
規劃未來路向的優化方案 
 
8. 為讓學校能保持整體班級結構的完整性和提供穩定的教學環境，確保

教育效能和善用寶貴的公共資源，教育局已優化學校可選擇的方案及相關申

請安排，並由 2025/26 學年起生效。我們鼓勵所有學校盡早根據區情和校情

就未來路向作出規劃。有關詳情可見附錄。  

                                                           
1 學校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後，所餘學額會由統一派位程序處理。 

2 舉例來說，如某學校於 2025/26 學年未能開辦資助小一班，其後亦未能再次參加小一派位，教育局將

於 2028/29 學年停止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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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資助開辦小一班級的學校需認真考慮本身實際情

況及資源，根據區情和校情從附錄選擇申請其中一個方案。如不選擇任何方

案，或所選擇的方案不獲批准，教育局會在 N+3學年起，停止向學校發放任

何形式的資助。如上文第 7 段所述，屆時尚未完成小學課程的學生，會由教

育局為他們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轉往其他公營學校繼續學業。 
 
10. 由於小五和小六級為學生升讀中學前的重要學習階段，為了確保學生

福祉，保持他們在學習方面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教育局提醒學校必須盡早為

學生作出安排，避免小五學生需在 N+3學年轉到其他學校繼續小六學業。如

學校在安排上有困難，教育局可作出協助，例如提早在 N+2學年為升讀小五

的學生作學位安排，讓他們在其他公營學校繼續小五和小六的學業。 
 

其他現行的措施 
 
點算學生人數的批班準則 
 
11. 教育局每年 9 月會收集公營學校在學學生資料，核實學校的實際在學

人數，以確定學校各級的核准班級數目是否需要調整。就現時採用每班 23
人作為計算小一至小五核准班級數目的準則，本局會持續檢視。 
 
超額教師 
 
12. 若學校在 9 月點算人數後核准班級數目減少，辦學團體和學校須採取

適當措施以解決可能出現的超額教師情況，包括辦學團體調配超額教師至其

他屬校、學校聘用超額教師填補臨時教職或安排教師共享教職，以及教師放

取無薪假期等。倘若辦學團體／學校未能藉相關措施吸納所有超額教師，超

額教師可留任至該學年完結 3。本局提醒學校須盡早修正教師超額的情況。

有關現行處理超額教師安排的詳情，可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 4。  

                                                           
3 資助小學在 2019/20 至 2024/25 學年期間如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下一學年總班數減少，可逐年向

教育局申請保留相關超額教師最多三個學年，這安排將如期於 2024/25 學年結束。 
4 有關 2024/25 學年的相關通函為第 37/2024 號「2024/25 學年資助小學處理超額教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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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核准班級數目 
 
13. 為延續高小穩定的學習環境，由 2023/24 學年起，公營小學小六核准

班級數目會延續上學年的小五核准班級數目，不受實際在學人數影響，此安

排由 2023/24 學年試行三個學年至 2025/26 學年 5。 
 
小一收生上限 
 
14. 現時，學校或會將收生上限 6與標準班額之間的學額（俗稱作「叩門

位」），用作取錄並非經小一派位派到該校的學生。由 2023/24 學年開始，

教育局於公營學校小一級實行減少每班使用「叩門位」的試行安排。對於標

準班額為每班 25 人的小學，平均每班的「叩門位」由 2 個變為 1 個，換言

之平均每班使用「叩門位」取錄並非經小一派位派到該校的學生數目變為 
1 個；而標準班額為每班 30 人的小學，則由 3 個變為 2 個。此項安排旨在調

整每班的人數，有利提升學與教質素。此安排由 2023/24 學年試行三個學年

至 2025/26 學年 7。 
 
15. 面對學齡人口呈現結構性下降，教育局必須從長遠及大局規劃教育的

未來發展，因時制宜，按實際情況，平穩有序減少過多的學位供應，以利教

育生態健康發展，並把握契機，善用資源，聚焦提升教育質素。教育局會持

續檢視各項與應對學齡人口變化相關的政策，適時優化有關安排，確保教育

生態能持續發展。 
 
查詢 
 
16. 如有查詢，請與貴校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聯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梁詠珊  代行  

2025 年 3 月 12 日  

                                                           
5  試行安排詳情已於教育局 2023 年 5 月 30 日致資助小學的信函內公布。 
6 現時實施小班教學的學校，在小一派位下，以 25 名學生一班為標準班額，其餘的學校則會以每班 30

名學生為標準班額。每班的收生上限為標準班額之上的 10%。換言之，以 25 名學生為標準班額的小

學，每班收生上限為 27 人；而維持每班 30 名學生的小學，每班收生上限則為 33 人。 
7  試行安排詳情已於教育局 2023 年 5 月 30 日致資助小學的信函內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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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助小學規劃未來路向的優化方案及措施 

前言 

1. 教育局致力提高教育質素，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的機會，促進學生

全人發展，並且確保公共資源得以善用。學校是群體學習的地方，必

須維持合宜的學生人數和班級數目，為學生提供合適的教學環境和群

體學習機會，以配合他們多元化學習和全人發展需要。教育局積極支

援辦學團體和學校及早規劃，回應學位供求變化，同時提升教育質

素。 
 

2. 辦學團體和學校必須因時制宜，因應香港整體的情況、區情和校情，

盡早規劃及訂定最適合學校長遠發展的方向，保障學生的學習利益。 
 

3. 教育局樂見一些辦學團體積極回應。本附錄詳列教育局提供的三個方

案。  
 
方案一：與其他學校合併（供所有資助小學申請） 

4. 辦學團體及學校可考慮與其他屬於相同或不同辦學團體的學校合併，

加強協同效應，提升學與教質素，確保學生福祉。學生可在合併後的

學校繼續學業 8。由於該等學校在 N+3 學年不會再獲政府資助，因此學

校必須最遲在 N+3 學年開始或之前完成合併。 
 
5. 辦學團體及學校須向教育局提出合併的模式、時間表及各項細節，由

教育局考慮是否批准有關申請。合併計劃須取得有關辦學團體及法團

校董會／校董會的同意，亦須知會主要持份者（包括教師及家長），

並回應他們提出的意見和疑問。 
 
6. 為促成獲批的合併計劃順利落實及平穩過渡： 

(i) 如學校透過與另一所學校合併，讓同級學生能在合併後的學校

繼續小學課程，則合併後營辦資助小一的學校最多可獲 100 萬

元的一次性額外津貼，用作支付進行合併的各項額外開支。  

                                                           
8  個別學生因應個別情況，亦可選擇由教育局為他們在其他公營學校安排學位，以繼續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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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繼續營辦資助小一班級的學校如在合併的學年出現超額教師，

可獲准保留在合併前一個學年兩所學校與合併班級相關的核准

教學人員編制 9內的現任教師，為期三年，讓學校有時間透過人

手交替及其他方式調整其教師人手 10。 

(iii) 教育局會就個別的合併建議與辦學團體商討，在可行情況下盡

量提供便利。 
 
方案二：停止營辦全校或部分級別 （供所有資助小學申請） 

7. 辦學團體可因應校本情況，以學生的福祉為大前提，考慮停辦全校或

部分級別，以便學生及早轉到其他學校就讀，適應新的學習環境。教

育局會就安排學生轉到其他公營學校事宜，提供可行及適切的支援。

學校應諮詢持份者，並獲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同意後，提

交有關提早結束營辦或停辦部分級別的計劃供教育局審批。 
 
方案三：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班級 （由 2025/26 學年開始，方案三只適用

於由未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有關學年起計過去六個學年不曾使用過本

選項的學校申請） 

8. 學校可申請在未能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學年開辦私營小一班級，所開

辦的班級須以私營模式營運，直至該屆別的學生完成整個六年的小學

課程。辦學團體及／或學校須自資為該屆別的學生營辦小學課程，而

不應就營辦的課程向學生收取學費（如有需要，學校在取得教育局批

准後可向學生收取教材費用或有關的雜項開支），亦不涉及政府額外

資源。 
 
9. 辦學團體應參考《資助則例》所訂定的教職員編制、教師的認可學歷

及專業訓練和與支援學生相關的津貼，為開辦的私營小一班級提供一

切所需經費，讓就讀該小一班級的學生獲得不少於其他就讀於以資助

模式運作的年級的學生可享有的教育資源。 

                                                           
9  核准教學人員編制載列於有關學年的班級結構及教職人員編制批函。可保留的教師為按核准

班級數目計算的教師，至於按特定改善計劃提供的額外教師則需視乎是否適用而定。非常額

教師及代課教師（即為休假教師代課）不會計算在內。 
10  學校應按現行安排處理有關超額教師和高於核准職級的教師的薪酬事宜。有關現行處理超額

教師安排的詳情，可參閱教育局每年發出的相關通函。學校在聘任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的新

教師前必須已修正超額教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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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校須提交詳盡的計劃、資料及理據（包括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

風與學生支援及學生表現四個範疇），證明學校有足夠能力為學生提

供優質教育，學校的學習環境及設施須符合學生全面發展的要求。由

於以私營方式營運的屆別，在任何情況下均不會改變其營運模式，因

此，辦學團體和學校須提供規劃詳情，說明學校如何以私營模式連續

為該屆別提供六年小學課程，直至該屆別的學生完成整個六年的小學

課程。學校須向相關家長清楚說明相關計劃內容，包括以私營模式開

辦的小一班級在連續六年內均不會獲得政府任何資助。 
 
11. 學校如獲批准開辦私營小一班級，可在下年度再次參加小一派位。若

學校在下年度小一派位中能獲派足夠學生人數開辦資助小一班級，學

校將可在該學年重新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然而，原本獲批准開辦的私

營小一班級，屆時將繼續以私營模式營運，直至該屆別的學生完成整

個六年的小學課程。 
 
12. 然而，若學校在下年度小一派位仍未能獲派足夠學生人數開辦資助小

一班級，本局會以學校未能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首學年（即 N 學年）

開始計算日後停止向學校發放資助的有關學年（即 N+3 學年）。此

外，本局會為仍於學校就讀尚未完成小學課程的學生，包括於私營班

級就讀的學生，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協助他們轉往其他公營學校

繼續小學課程。 

第二次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的相關安排 

13. 曾在小一派位下未能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而獲批開辦私營小一班級

的學校，如在其後緊接的六個學年第二次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批開辦

資助小一班級，則不可再向教育局申請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班級的方

案 11。學校如不選擇其他方案（即上文提及的方案一或方案二），或

所選擇的方案不獲批准，教育局會於學校第二次未獲批開辦資助小一

班級的學年之後的第三個學年起，停止向學校發放任何形式的資助。

屆時，仍在該校就讀以私營方式營辦的班別的學生（如有），本局亦

會為他們提供學位安排支援服務，協助他們轉往其他公營學校繼續小

學課程。 
                                                           
11  舉例來說，如某學校於 2025/26學年未能在小一派位下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而該校於過去六

個學年（即由 2019/20 至 2024/25 學年）曾獲批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班級，則該校在 2025/26
學年不能再申請選擇方案三以私營方式開辦小一班級（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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